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 

   (二)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目的： 

   (一)落實學校推展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之實施。 

   (二)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推展社區家庭教育及親職教育，以提升家庭教育功 

       能。 

   (三)提升學生家庭生活知能，強化其正確家庭價值觀，培養其經營良好家庭生

活之能力，提昇國民及家庭的生活品質。 

三、實施內涵： 

   (一)家人關係：強調家人間互動關係以及社會風氣與政策對於家庭的影響。 

   (二)家庭生活管理：舉凡幫助家庭善用各種有效資源，實現家庭重要的生活目

標與價值的所有活動，學生對個人與家庭資源的認識、居

家生活的安排、休閒生活規劃的學習。 

   (三)家人共學：強調個體乃為家庭中的一份子，讓學生知道家人是可以一起學

習的，其精神著重在家庭成員共同學習的習慣，並建立正向、

積極、坦誠、無阻礙的家庭互動關係。 

四、規劃辦理原則： 

   (一)依家庭教育法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於正式課程以外實施四小

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二)全校親師生共同參與：由家庭教育委員會共同規劃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由輔導室統籌辦理，其他處室協同執行，全校教職員工共同負責。  

   (三)多元彈性的實施方式，因應學生身心發展之需求、家庭狀況，及學校人

力、物力規劃不同主題學習活動。 

   (四)善用社會機構資源，施行家庭教育。 

   (五)融入親職、子職、性別、倫理、婚姻、家庭資源與管理、環保、特殊教育

內容。 

五、實施對象：本校教師、學生及家長。 

六、實施期程：114 年 8月 1日起至 115 年 7月 31 日止。 

七、組織與職掌：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 9人，任期一年，為無給職。成員包括校長、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輔導組長、輔導教師及家長代表兩名，

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二)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討論家庭教育推動相關事宜，得視需要不

定期召開會議。 

   (三)114 學年度家庭教育委員會名單及其職掌 

職稱 職稱 姓名 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施雅慧 綜理整體性工作事宜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林美珍 統整規劃推動家庭教育之各項工作計畫 

委員 教務主任 鄭宜洵 
規劃與督導教務各項工作，協助推動家庭

教育之各項工作計畫 

委員 學務主任 彭敬淑 
規劃與督導學務各項工作，協助推動家庭

教育之各項工作計畫 

委員 總務主任 蘇明淦 
規劃與督導總務各項工作，協助推動家庭

教育之各項工作計畫 

委員 輔導組長 鄧佳紋 協助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及成果 

委員 輔導教師 呂冠彥 協助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及成果 

委員 家長代表 待選出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家庭教育相關事

宜 

委員 家長代表 待選出 
協助學生參與、學習各項家庭教育相關事

宜 

八、家庭教育內容及實施方式： 

活動項目 辦理時間 承辦處室 場次 說明 

領域課程 全學年 教務處 全學年 
各學習領域設計相關主題，融入領域

教學實施 

學校日 學期初 學務處 
每學期

一次 

每學期期初辦理學校日活動，進行校

務說明、導師班級經營報告及任課教

師教學說明，促進親師溝通 

班親會 視需要 學務處 視需要 
視各班需要召開班親會，進行班務溝

通 



活動項目 辦理時間 承辦處室 場次 說明 

人口教育活

動 
學期中 學務處 

每學年

至少 1

場 

規劃辦理各項人口教育活動 

親職刊物 學期初 輔導室 全學年 電子檔資料刊登於輔導室網頁 

家庭教育輔

導知能研習 
學期中 輔導室 

每學期

3-4 場次 

由輔導室及家長會共同辦理研習，以

提升父母教養知能 

親職圖書館 學期中 輔導室 全學年 
由輔導室添購相關親職教養叢書，提

供參與家庭教育輔導知能之家長借閱 

推動家長志

工 
學期中 家長會 全學年 

結合學校志工家長資源推展家庭教育

活動 

九、預期成效 

(一)落實學校家庭教育課程，使學生可以接受優質的家庭教育課程。  

(二)增進教師家庭教育素養及知能，建立學生及家長正確的家庭教育概念。  

(三)蒐集、創新家庭教育教材及教法，提昇家庭教育的成效。  

(四)暢通學校及家長之溝通管道，提升家長家庭教育功能，促進家庭與學校合

作效能。 

十、檢核機制： 

(一)每年檢討相關活動是否依實施計畫確實辦理。 

(二)自我檢核各活動之實施，是否合乎「學校實施家庭教育檢核表」訪視指

標，並適時調整實施內容及發展重點。 

十一、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校內相關經費支應。 

十二、本計畫經家庭教育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